
譯 本  

 

 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工 作 小 組  

 

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
 

會 議 摘 要  
 

日 期  ：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

時 間  ： 下 午 三 時  

地 點  ： 灣 仔 稅 務 大 樓 4690 室  

   

主 席  ： 方 敏 生 女 士  

   

成 員  ： 周 錦 超 博 士  

  何 建 宗 先 生  

  梁 陳 智 明 女 士  

  李 澤 鉅 先 生  

  潘 智 生 教 授  

  單 仲 偕 先 生  

  譚 小 瑩 女 士  

  譚 安 德 博 士  

  葉 健 民 博 士  

   

因 事 缺 席 者  ： 陳 紹 雄 先 生  

  許 博 志 先 生  

  何 建 宗 教 授  

  林 健 枝 教 授  

  盧 偉 國 博 士  

   

列 席 者  ： 環 境 局 局 長 邱 騰 華 先 生  

  環 境 局 局 長 政 治 助 理 蔡 少 綿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副 秘 書 長 鄧 忍 光 先 生  

 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首 席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跨

境 及 國 際 事 務 )王 德 威 先 生  

  環 保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跨 境 及 國 際 事

務 )方 治 平 博 士  

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1 陳 國 衛 先

生  

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2 梁 嘉 桓 女



   2

士  

  環 境 局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可 持 續 發 展 ) 阮

宏 昌 先 生  

  環 境 局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 可 持 續 發 展 ) 廖 懿

珍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行 政 主 任 (可 持 續 發 展 )李 嘉 欣 女 士  

   

秘 書  ： 環 境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( 可 持 續 發 展 ) 陳 秀

芳 女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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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項 —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十 四 日 ) 
 

會 議 記 錄 修 訂 擬 稿 ( 以 追 蹤 修 訂 模 式 加 入 成 員 提 出 的 意 見 ) 已

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出 。 其 後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意

見 ， 會 議 記 錄 獲 得 通 過 。 不 記 名 的 會 議 摘 要 會 上 載 可 持 續 發

展 科 網 站 ， 供 市 民 參 閱 。  

 

第 2 項 —  續 議 事 項  

 

關 於 續 議 事 項 ， 與 會 者 知 悉 －  

 

  有 關 制 訂 委 員 會 下 次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優 先 範 疇 ， 委 員

會 同 意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工 作 小 組 ( 策 略 小 組 )進 一 步

研 究 此 事 ， 並 協 助 制 訂 氣 候 變 化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目 標

及 涵 蓋 範 圍 。 議 程 第 3 項 會 討 論 由 環 境 局 擬 備 的 氣 候

變 化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建 議 。  

  議 程 第 4 項 會 討 論 當 局 擬 備 的 第 02/10 號 文 件 ， 以 檢

視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現 況 。  

  香 港 大 學 (港 大 )嘉 道 理 研 究 所 的 進 一 步 研 究 結 果 已 納

入 第 02/10 號 文 件 ， 以 供 討 論 。  

 

第 3 項 —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氣 候 變 化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(第 03/10

號 文 件 ) 

 

有 關 第 03/10 號 文 件 所 述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建 議 ， 以 及 策 略 小

組 和 ／ 或 委 員 會 如 何 協 助 推 展 過 程 ， 與 會 者 的 看 法 和 意 見 撮

錄 如 下 ︰  

 

  贊 成 以 大 型 運 動 形 式 進 行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但 認 為 可 由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或 政 府 推 行 。 委 員 會 的 作 用 是 維

持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客 觀 持 平 ， 但 策 略 小 組 在 現 行 建 議 中

似 乎 沒 有 特 定 角 色 。  

  如 政 府 就 氣 候 變 化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(顧 問 研 究 ) 時 已 推 行

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便 不 應 重 疊 工 作 。  

  顧 問 研 究 指 出 的 脆 弱 性 範 疇 ( 載 於 討 論 文 件 附 件 第 8

段 ) 頗 為 全 面 ， 但 未 知 可 否 擴 大 範 疇 ， 例 如 根 據 以 往

極 端 天 氣 個 案 ， 探 討 香 港 對 自 然 災 害 的 應 變 能 力 。  

 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應 有 清 晰 目 的 ， 並 定 下 活 動 的 目 標 對 象

( 包 括 次 對 象 組 別 ) 。 應 以 現 代 通 訊 方 式 進 行 參 與 過

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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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 未 知 香 港 可 否 仿 效 內 地 ， 訂 定 自 願 減 排 目 標 。 若 可 ，

建 議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如 何 協 助 達 標 。  

  應 利 用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收 集 市 民 對 政 策 的 意 見 ， 然 後 以

民 意 為 基 礎 提 出 建 議 ， 最 終 目 標 應 是 在 政 策 上 採 取 行

動 。 需 提 出 具 體 問 題 探 測 公 眾 反 應 。  

  策 略 小 組 可 專 注 特 定 界 別 ， 或 探 討 商 界 在 應 對 氣 候 變

化 方 面 的 角 色 。  

  在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應 以 提 問 方 式 收 集 民 意 ， 讓 巿 民 不 持

既 定 立 場 辯 論 議 題 。  

  由 於 氣 候 變 化 涵 蓋 的 議 題 甚 多 ， 不 能 事 事 兼 顧 ， 故 辯

論 應 集 中 數 項 議 題 。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亦 可 包 括 教 育 推 廣

工 作 。  

  政 府 正 研 究 推 行 有 關 氣 候 變 化 方 面 的 適 應 及 緩 減 措

施 ， 專 注 主 要 範 疇 ， 包 括 能 源 業 界 在 供 應 方 面 的 減 少

碳 排 放 措 施 ， 整 體 社 會 在 節 能 方 面 亦 應 作 出 貢 獻 ， 因

此 需 要 社 會 上 不 同 持 份 者 參 與 。  

  認 為 以 提 問 為 主 導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可 令 公 眾 感 到 能 夠

發 揮 作 用 ， 成 效 會 更 理 想 。 有 關 建 築 環 境 的 社 會 參 與

過 程 提 出 的 問 題 十 分 有 用 ， 能 加 深 公 眾 對 議 題 的 理

解 ， 及 反 思 建 築 環 境 的 成 本 及 影 響 。  

  問 題 ／ 議 題 的 措 辭 應 令 公 眾 感 到 與 其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

關 。  

  建 議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公 布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書 時 ， 策 略 小

組 可 選 定 若 干 ( 可 能 並 非 很 專 業 的 )特 定 議 題 ， 和 物 色

若 干 目 標 團 體 參 與 過 程 。  

  如 能 就 有 關 政 府 應 付 氣 候 變 化 策 略 或 政 策 的 數 個 特 定

議 題 諮 詢 公 眾 ， 成 效 會 更 理 想 ， 亦 可 考 慮 邀 請 各 區 議

會 參 與 推 廣 行 動 。  

  可 考 慮 讓 若 干 持 份 者 深 入 參 與 若 干 議 題 ， 例 如 能 源 和

運 輸 使 用 者 ， 以 及 參 與 制 訂 綠 色 生 活 的 若 干 指 引 或 策

略 。  

 

經 主 席 建 議 ， 當 局 已 成 立 小 組 ， 進 一 步 討 論 氣 候 變 化 社 會 參

與 過 程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以 及 策 略 小 組 可 否 令 參 與 過 程 集 中 於 若

干 範 圍 ／ 議 題 及 界 別 。  

 

第 4 項 —  檢 視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現 況 (第 02/10 號 文 件 ) 

 

有 關 第 02／ 10 號 文 件 所 述 議 題 ， 與 會 者 的 看 法 和 意 見 撮 錄 如

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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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 不 明 白 按 第 02／ 10 號 文 件 所 述 ， 何 以 電 腦 輔 助 可 持

續 發 展 評 估 工 具 (電 腦 評 估 工 具 )的 指 標 未 必 能 量 度 本

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現 況 。 認 為 有 關 指 標 既 是 可 持 續 發 展

指 標 ， 應 可 從 不 同 角 度 量 度 本 港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方 面 的

成 效 ， 並 作 為 參 考 指 標 監 察 本 港 的 進 度 。  

  認 為 現 時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制 度 沒 有 涵 蓋 較 不 明 顯 及

宏 觀 的 議 題 ， 需 予 以 檢 視 。 隨 著 時 間 過 去 ， 若 干 切 合

今 日 情 況 的 議 題 ， 可 能 未 能 夠 在 制 度 中 顯 示 出 來 。  

  電 腦 評 估 工 具 無 疑 是 政 府 內 部 工 具 ， 可 評 估 政 策 建 議

或 項 目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， 認 為 從 委 員 會 的 角 度 ，

應 提 倡 量 度 整 體 社 會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客 觀 方 法 。  

  應 把 香 港 與 世 界 各 地 的 情 況 作 比 較 ， 環 境 績 效 指 數 等

指 數 具 代 表 性 及 認 受 性 。 建 議 研 究 指 數 的 計 算 方 法 及

排 名 方 法 ， 以 找 出 香 港 的 不 足 之 處 ， 及 可 取 得 較 前 排

名 的 方 法 。  

  應 有 兩 類 基 準 。 第 一 類 是 把 現 況 與 10 年 前 作 縱 向 比

較 ， 找 出 有 何 改 進 或 停 滯 之 處 。 第 二 類 是 與 全 國 作 比

較 ， 以 檢 視 香 港 所 做 的 工 作 是 否 已 足 夠 。  

  第 02/10 號 文 件 已 為 成 員 提 供 背 景 資 料 ， 包 括 國 際 知

名 機 構 所 作 的 一 些 世 界 各 地 的 比 較 ， 其 中 有 提 及 香 港

的 數 據 。 下 一 步 可 落 實 建 議 ， 比 較 電 腦 評 估 工 具 指 標

的 現 行 基 線 數 字 與 指 標 初 訂 立 時 的 基 線 數 字 。 如 要 比

較 全 國 各 地 的 排 名 ， 必 須 由 獨 立 機 構 進 行 ， 才 有 參 考

價 值 。  

  建 議 本 港 採 用 時 間 數 列 方 式 ， 重 組 用 於 計 算 生 態 足 跡

及 環 境 績 效 指 數 的 原 始 數 據 ， 以 監 察 本 港 歷 來 的 績

效 。  

  編 定 指 數 排 名 時 可 能 採 用 一 些 會 隨 時 間 改 變 的 定 質 說

明 或 評 估 ， 要 追 查 這 些 指 數 的 計 算 方 法 及 基 線 ， 涉 及

繁 複 工 作 。  

  建 議 邀 請 港 大 收 集 環 保 政 策 成 果 、 趨 勢 分 析 及 績 效 目

標 等 資 料 ， 重 組 本 港 的 環 境 績 效 指 數 。  

  部 分 最 初 的 原 始 數 據 屬 主 觀 評 估 。 原 始 數 據 若 非 全 為

客 觀 數 據 ， 便 無 法 重 組 。  

 

與 會 者 贊 成 由 秘 書 處 邀 請 港 大 研 究 ， 以 相 同 方 法 計 算 本 港 的

環 境 績 效 指 數 是 否 可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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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項  —  其 他 事 項  
 
議 事 完 畢 。  

 

第 6 項  —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秘 書 稍 後 會 確 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。  

 

 

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
